
《2003 年聯合國(反恐怖主義措施)(修訂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

 

 

目的 

 

 本文件旨在回應委員會在二零零四年一月十日的

會議上提出的事項，其中包括〝恐怖主義行為〞的定義、聯

合國安全理事會(安理會)第 1373號決議第 1(d)段的執行、保

障法律特權、〝有合理理由相信〞的準則，以及相關事宜。 

 

〝恐怖主義行為〞的定義 

 

2. 在訂定《聯合國(反恐怖主義措施)條例》(《條

例》)(第 575 章)中〝恐怖主義行為〞的定義時，我們已參考

過不同司法管轄區的反恐怖主義法例。現行的定義是參照英

國《2001 年恐怖活動(聯合國措施)命令》中〝恐怖主義〞的

定義而擬定，而有關豁免抗議和工業行動的條文則參照加拿

大《反恐怖主義法令》中〝恐怖主義活動〞的定義。 

 

3. 定義遵循國際的趨勢，清晰訂明要構成〝恐怖主

義行為〞，必須完全符合下列三個條件 ─ 

 

(a) 必須作出行動或恐嚇作出行動，以強迫政府或威

嚇公眾人士； 

 

(b) 作出行動或恐嚇作出行動，是為推展政治、宗教

或思想上的主張而進行的；以及 

 

(c) 必須涉及使用嚴重暴力、嚴重損害財產，或對公

眾人士的健康或安全造成嚴重危險等。 

 

4. 《條例》並清晰地“不包括在任何宣揚、抗議、

持異見或工業行動的過程中作出或恐嚇作出行動”。合法的

公民活動(例如：和平示威或抗議)不會構成恐怖主義行為。 

 

5. 事實上，當時審議二零零二年《聯合國(反恐怖主

義措施)條例草案》的委員會，已詳細審察該定義。經大部分

委員同意，行政機關提交了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，對該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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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作出下列修訂 ─ 

 

(a) 收緊第(a)(i)(A)和(B)段的措辭，以〝導致〞取代原

來的〝涉及〞； 

 

(b) 收緊第(a)(i)(E)、(F)和(a)(ii)(A)段的措辭，以〝擬〞

取代原來的〝策劃〞；以及 

 

(c) 有關豁免抗議和工業行動的條文，由原來只包括

第(a)(i)(F)段所指的行動，擴至包括第(a)(i)(D)和(E)

段所指的行動。 

 

執行聯合國安理會第 1373 號決議第 1(d)段 

 

6. 聯合國安理會第 1373 號決議採取了非常廣泛的方

式，以處理有關制止資助恐怖主義的事宜。正如國際貨幣基

金組織在二零零三年編纂的〝制止資助恐怖主義：草擬法例

手冊〞提到，安理會第 1373 號決議包含概括性的措施，旨在

預防、檢控和懲罰所有資助恐怖主義的行為。 

 

7. 為協助各國釐定優先考慮的事項，以實施安理會

第 1373 號決議規定的廣泛措施，聯合國反對恐怖主義委員會
1
(反恐委員會)已說明會首先檢視各國是否已制定有效的反恐

怖主義法例，以涵蓋關乎安理會第 1373 號決議(包括決議的

第 1(d)段)的所有方面的活動，尤其集中打擊資助恐怖主義的

行為。反恐委員會並解釋，將重點置於法例的制定，是基於

如各國並不具備有效的法律架構，便不能訂定行政的機制以

防止和制止恐怖主義，或將恐怖分子和其支持者繩之於法。 

 

8. 事實上，從各國向反恐委員會提交的報告
2
中，可

看到很多主要的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均將提供資金、金融資

產、經濟資源、金融或其他有關服務予恐怖分子或恐怖分子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聯合國反對恐怖主義委員會按安理會第 1373號決議的第 6段成立，以監測決
議的執行情況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成員均為該委員會的成員。 

 
2 各國的報告可於反恐委員會的網址

http://www.un.org/Docs/sc/committees/1373/submitted_reports.html流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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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體的行為，定為罪行，以實施安理會第 1373 號決議第 1(d)

段的規定。這些國家包括澳洲、加拿大、紐西蘭、美國和英

國。很多歐洲國家如比利時、法國、德國和荷蘭，亦同樣已

採取訂立罪行的方式，或準備採取此方式。 

 

新訂第 12A(9)條和保障法律特權 

 

9. 《條例》第 2(5)條訂明，〝本條例並不規定披露任

何享有法律特權的品目〞或〝授權搜查或檢取任何享有法律

特權的品目〞。《2003年聯合國(反恐怖主義措施)(修訂)條例

草案》(《條例草案》)新訂的第 12A(9)條屬於《條例》的一

部分，因此須受第 2(5)條規限。 

 

10. 律師可能被要求按照《條例草案》新訂第 12A 條

下的命令，提供其客戶的姓名和地址，而有關情況為執法機

關合理地認為該等資料(只要並不構成《條例》第 2(1)條訂明

的〝享有法律特權的品目〞)可反映或有助追查有關恐怖分子

/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者、真正資助恐怖主義者的身份。 

 

新訂第 12A(3)(c)和(6)條 

 

11. 我們察悉議員和有關團體在二零零四年一月十日

的委員會會議上，就新訂第 12A(3)(c)和(6)條中〝關乎對調查

是相干的事宜〞的涵蓋範圍表示關注。待委員會進一步討

論，我們擬作出草擬方面的改進。 

 

〝有合理理由相信〞 

 

12. 有 關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訴 任 活 強一 案 (DCCC 

65/2001)，區域法院法官的裁決理由載於英文版的附件 A，第

46 至 60 段載述有關任浩強的裁決理由。 

 

13. 另外兩項判詞分別載於英文版的附件 B和 C，即

女皇訴 Lok Chak-man 及另一人 (CACC 744/1995)，該案涉及

的罪行是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有人販毒而協助該人保留

販毒得益；以及香港特區政府訴林希杰 (CACC 84/2003)，該

案涉及的罪行是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販毒得益的財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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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就《條例》第 7、8 和 9 條而言，如在實際情況下

按相對可能性的衡量的準則，有證據令法庭相納被告真誠地

相信有關受方不是〝恐怖分子〞，而該等證據如獲法庭接受，

定會令法庭合理地懷疑：被告是否如控方提出的指控，實際

知悉所有有關的合理理由；並/或合理地懷疑：一個正常合理

的人是否必定會認為有關受方是恐怖分子。 

 

15. 有些海外司法管轄區亦就訂定資助恐怖主義的罪

行，採用了〝有合理理由懷疑/相信〞的思想元素。其中一個

例子是英國的《2002 年恐怖主義法令》，該法令訂明任何人

如請求另一人提供金錢或其他財產、收受金錢或其他財產、

提供金錢或其他財產、管有金錢或其他財產，而意圖或有合

理理由懷疑該等金錢或財產將會或可能用於恐怖主義的目

的，即屬犯罪。另一例子是新加坡的《2002年恐怖主義(制

止資助)法令》，該法令訂明任何人如籌集、提供或請求另一

人提供，或供應財產或金融或其他有關服務，而意圖、或知

悉、或有合理理由相信該等財產等將會用於協助或進行恐怖

主義行為的目的；或知悉或有合理理由相信該等財產等將會

供恐怖分子或恐怖分子實體使用，或將有利於恐怖分子或恐

怖分子實體，即屬犯罪。 

 

16.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二零零三年編纂的〝制止資

助恐怖主義：草擬法例手冊〞，其中供普通法國家參考的模

範條文
3
訂明，任何人如供應資金、金融資產、經濟資源、金

融或其他有關服務，而意圖該等資金等將會供進行或協助恐

怖主義行為的人使用，或知悉或有合理理由相信該等資金等

將會用於有利該人的用途，即屬犯罪。 

 

 

 

 

保安局 

二零零四年二月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見手冊的附件 VIII (供參考法例：普通法國家)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